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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武县财政局

临武县财政局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及《关于做好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临财绩〔2023〕5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单位对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，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1、单位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
2022年临武县财政局内设17个职能股室、2个局属事业单位、13个派出机构：
（1）、17个职能股室包括：办公室、税政法规综合业务股（行政审批股 ）、预算股、国库股、行政政法股、教科文股、经济建设股、农业农村股、社会保障股、企业外经股（小微企业助保贷管理中心）、债务与金融股、政府采购和资产管理股、会计与信息股、监督评价股、乡镇财政管理股、人事股、县委财经委员会（财源办）。
（2）、事业单位2个包括：临武县财政事务中心、临武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。
（3）、13个派出机构：13个乡镇财政所。
（4）、县财政局共有人员编制174个，其中行政编制73个，事业编制72个，工勤编制29名。实有人数243人，其中在职人员154人，退休人员62人，遗属人员10人，临聘人员34人（含乡镇财政所临聘人员14人）。

2、主要职能职责
（一）组织贯彻执行国家财税方针政策，拟订和执行全县财政政策、改革方案，指导全县财政工作；分析预测全县宏观经济形势，参与制定全县各项宏观经济政策；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；贯彻落实有关财政分配政策，完善鼓励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。
    （二）制定和执行财政、财务、会计管理的制度及办法，参与涉外财政、债务等的谈判并签订有关协议、协定。
    （三）承担县本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。负责编制年度县本级预（决）算草案并组织执行。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县本级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，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决算情况。组织制定县本级经费开支标准，负责审核批复部门（单位）的年度预（决）算。
   （四）组织协调财政收入，负责政府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管理，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。管理财政票据。
   （五）落实国库管理制度、国库集中收付制度，指导和监督县本级国库业务，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。负责制定政府采购制度并监督实施。
   （六）负责制定全县行政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，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。负责财政预算内行政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汇管理。
   （七）研究拟订全县财政支农、财政扶贫的政策及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；会同有关部门分配和管理支农专项资金、财政扶贫资金、特大防汛抗旱资金、农业救灾防灾资金、农业补贴专项资金。
   （八）负责办理县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、政府性投资项目的财政拨款，参与拟订县建设投资的有关政策，组织实施基本建设财务制度，负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。
   （九）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县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，组织实施社会保障资金(基金)的财务管理制度，编制县社会保障预决算草案。
   （十）贯彻执行全县政府性内外债务管理的政策、制度和办法，防范财政风险。负责统一管理县政府外债，制定债务管理制度。按规定管理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(赠)款。负责全县PPP项目申报及管理，研究制定公私合作相关制度规定，管控项目建设风险。负责全县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的新增债券和置换债券管理工作。
   （十一）负责管理全县的会计工作，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，组织实施会计制度，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，指导和管理社会审计。
  （十二）负责全县财源建设项目规划制定，项目的考察、融资、论证、评估、考核与实施，建立财政专项资金投放项目库，承担全县财税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具体工作。
  （十三）监督检查全县各部门财税法规、政策的执行情况，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，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和建议。
  （十四）负责对各乡镇财政所业务指导，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1、2022年度总收入3171.97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838.26万元，项目预算收入312.27万元，上年结余21.44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去年增加了335.64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干部职工工资普调及社保、基础绩效，年中增加了其他预算。
2、2022年度总支出3171.97万元。其中基本支出2859.70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伙食补助费、绩效工资、离退休费、其他工资福利、公用经费等。项目支出为312.27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债券咨询服务费、预算绩效评价专项经费、乡镇财政监督专项经费、财政专项业务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软件购置更新、系统运行维护经费等。
3、“三公”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
2022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 8.8万元，其中，公务接待支出1.4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7.4万元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规范公务接待，严控支出。
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、工作职能清晰明确，基础工作逐年夯实。
一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职能清晰明确，设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牵头、分工负责股室，职责更加清晰，组织保障更加有力。二是积极研究出台了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，制度建设逐步完善，建立了预算管理工作考核机制。
2、绩效评价工作稳步开展
紧紧围绕年初绩效目标不偏不倚，严格预算执行管理，将绩效目标完成进度与专项财政支出快慢挂钩，有效避免年底突击花钱现象。
3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成效
一是初步树立了绩效理念；二是增强了部门的责任意识；三是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四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2022年财政局基本支出2859.97万元，有效保障了全局的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和住房改革支出；项目支出312.27万元，全面完成年初申报的绩效目标，增强了部门的责任意识，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通过对我单位整体支出情况的分析，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因工作特点，有些项目由于工作时长及经费开支集中在下半年，导致预算执行进度与项目执行进度未完全匹配，预算执行序时进度较慢。
六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强化预算编制准确性。加强预算编制的培训和指导，提升全局干部预算意识，根据业务工作需要和制度要求，编实编准编细年度项目支出预算，严格按照预算进行开支。
（二）严控财政资金按预算开支。坚持无预算不开支的原则，落实中央过紧日子的要求，精简一般性支出，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最需要的地方、最有效的地方，以保障重点项目支出，确保重大改革任务、重点工作的经费需求。
（三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。结合局内部绩效考核办法，按月核查各部门经费使用进度及工作开展情况，及时掌握财政资金执行绩效。
七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单位按照省财政厅部署的绩效评价工作，认真对照2022年预算、决算情况，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，并将在指定时间和网站进行评价结果的公开。在以后的财务管理中，将充分利用绩效评价成果，对工作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进行动态监控，确保资金绩效做到“三个匹配”，即：工作目标与经费预算相匹配、工作进度与预算执行进度相匹配、最终工作成果与资金消耗量相匹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武县财政局
2023年7月18日





